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宜君县公共资源交易领域基层政务公开标准目录

序

号

公开事项

公开内容

（要素）
公开依据 公开时限

公开

主体
公开渠道和载体

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

一级

事项

二级

事项

全

社

会

特定

群体

主

动

依

申

请

27

国有

土地

使用

权出

让信

息

土地

供应

计划

明确国有建设用地供应指导思

想和原则；提出国有建设用地供

应政策导向；确定国有建设用地

供应总量、结构、布局、时序和

方式；落实计划供应的宗地；实

施计划的保障措施。

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

进公共资源配置领域政

府信息公开的意见》（国

办发〔2017〕97号）、

《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

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

定》（国土资源部令第

39号）、《国有建设用

地供应计划编制规范》

（试行）（2010 年 9 月）

每年 3 月 31

日前，公布年

度国有建设

用地供应计

划

宜君县

人民政

府自然

资源行

政主管

部门（简

称出让

人）

政府网站
土地有形市场或者指定的场所、媒介

（一般指中国土地市场网、当地政府媒

介）

√ 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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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
号

公开事项

公开内容

（要素）
公开依据 公开时限

公开

主体
公开渠道和载体

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

一级

事项

二级

事项

全

社

会

特定

群体

主

动

依

申

请

28

招标

拍卖

挂牌

出让

公告

出让人的名称和地址；出让宗地

的面积、界址、空间范围、现状、

使用年期、用途、规划指标要求；

投标人、竞买人的资格要求以及

申请取得投标、竞买资格的办

法；索取招标拍卖挂牌出让文件

的时间、地点和方式；招标拍卖

挂牌时间、地点、投标挂牌期限、

投标和竞价方式等；确定中标

人、竞得人的标准和方法；投标、

竞买保证金；其他需要公告的事

项。

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

进公共资源配置领域政

府信息公开的意见》（国

办发〔2017〕97号）、

《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

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

定》（国土资源部令第

39号）

至少在招标、

拍卖或者挂

牌开始日前

20 日。挂牌时

间不得少于

10 日

出让人

政府网站纸质媒体

土地有形市场或者指定的场所、媒介

（一般指中国土地市场网、当地政府媒

介）

√ 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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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
号

公开事项

公开内容

（要素）
公开依据 公开时限

公开

主体
公开渠道和载体

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

一级

事项

二级

事项

全

社

会

特定

群体

主

动

依

申

请

29

国有

土地

使用

权出

让信

息

公告

调整

公开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

公告、项目概况、澄清或者修改

事项、联系方式。

《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

有土地使用权规范》（国

土资发〔2006〕114 号）

按原公告发

布渠道及时

发布补充公

告，涉及土地

使用条件变

更等影响土

地价格的重

大变动，补充

公告发布时

间距招拍挂

活动开始时

间少于 20 日

的，招拍挂活

动相应顺延

宜君县

人民政

府自然

资源管

理部门

政府网站纸质媒体

中国土地市场网或者土地有形市场等

指定场所

√ √

30

招标

拍卖

挂牌

出让

结果

（成

交公

示）

土地位置、面积、用途、开发程

度、土地级别、容积率、出让年

限、供地方式、受让人、成交价

格和成交时间等。

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

进公共资源配置领域政

府信息公开的意见》（国

办发〔2017〕97号）、

《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

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

定》（国土资源部令第

39号）、《招标拍卖挂

牌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

规范》（国土资发〔2006〕

114 号）

招标拍卖挂

牌活动结束

后的 10 个工

作日内

出让人

政府网站
土地有形市场或者指定的场所、媒介

（一般指中国土地市场网、当地政府媒

介）

√ 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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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
号

公开事项

公开内容

（要素）
公开依据 公开时限

公开

主体
公开渠道和载体

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

一级

事项

二级

事项

全

社

会

特定

群体

主

动

依

申

请

31

国有

土地

使用

权出

让信

息

供应

结果

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年度供应

结果。

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

进公共资源配置领域政

府信息公开的意见》（国

办发〔2017〕97号）

及时公开

宜君县

自然资

源局

政府网站 √ 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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